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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

民國 112年 9月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
 

日        期：    民國 112年 9月 20日星期三 
時        間：    11時 00分 
地        點：    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
主        席：    世新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	 	 	 吳永乾	

記				錄：		新聞部行政組															 	 					鄭語昕	

	

出席委員： 秋雨文化董事長	
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(政大)	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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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部總監 

張水江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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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葳威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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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偉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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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部編審 

王結玲	

林瑋鈞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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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報告事項：	

1.確認前次會議紀錄。	

所有出席委員確認 112 年 6 月 26 日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，且

均無修訂意見。	

	

2.	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報告	

(一) TVBS 頻道 111 年 12 月 13	日播出《新聞大白話》節目案，NCC
要求送倫理委員會討論。(報告人：節目部總監王偉芳)	

	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	

節目製作單位若發現來賓在節目中言論與事實恐有出入，主持人就

會出面制止，或者現場提醒，表示要再查證。另外也會等到訪談告

一段落，主持人再事後補充說明，同時在節目的鏡面上也會出現澄

清專線。製作單位與客服單位也成立群組，隨時針對觀眾任何的反

應，客服會即時轉發給製作單位及時處理。	
 
決議	

n 節目部所提報新聞大白話來賓言論後續處理，洽悉。	

	

(二) TVBS記者採訪美國大聯盟訪問大谷翔平事件。(報告人：新聞部
總監王結玲)	

	

新聞部總監王結玲	

TVBS新聞網記者前往美國大聯盟訪問大谷翔平，引發網路熱議事件

已經平息，在事件發生之後，記者有三周沒有線上直播，避免因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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曝光引發更多效應。此外，大谷翔平的新聞按照正常的體育新聞播

報處理，在電視或網路報導都是正常運作。現在記者也回到她的體

育線和生活線進行採訪，一切都回到正常軌道。	

	

決議	

n 新聞部所提報訪問大谷翔平事件的後續處理，洽悉。	

	

3.TVBS 新聞台 111 年 9 月 20 日「午間 12.13 新聞」節目遭NCC 核處

新台幣 60 萬元，因報導某產品後即出現產品廣告，致節目與廣告

未區隔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0條規定。(報告人：新聞部副總

詹怡宜)	

	

新聞部副總詹怡宜	

針對這件裁處案，我們沒有辦法辯解，因為，廣告排播上的確出了

問題。這則新聞提到某個產品後即出現產品廣告，NCC 認為這則新

聞與廣告未區隔。其實新聞部負責新聞排播，而業務部負責廣告排

播，兩個部門是獨立單位，新聞部不會知道廣告的排播順序，業務

部也不知道新聞部的排播流程。發生新聞之後緊接著廣告這種狀況

後，新聞部立刻跟業務部協調，絕對不可以重蹈覆轍，我們也立刻

檢討流程制度，確認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。我們接受 NCC 裁罰，也

不會進行行政訴訟，我們也知道，NCC 的裁罰是再犯就會加重處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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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們也要求記者如果新聞報導提到產品的時候，我們也有律定

的原則，就是避免新聞廣告化或是使用過度的行銷用語，新聞部日

後也會特別加強注意。	

	

委員意見	

n 對於這個案子的處理，新聞部的態度非常好，當我們發覺有不妥當

的時候，能夠勇於認錯。如果新聞部對裁罰沒有意見的話，這個案

子的處理也沒有什麼大問題。	

	

n 請教詹副總，剛剛提到從制度上要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，因為這個

制度會牽涉到廣告跟新聞兩個部門，這兩個部門是獨立作業，要如

何進行協調和防止再度出錯？	

	

新聞部副總詹怡宜回應說明	

業務部調整了廣告的排播流程，不會讓很明顯的特定商品放在第一

則廣告，編輯台也調整編輯順序，不會把報導生活產品的新聞放在

最後一則，只要新聞和和廣告排播不要緊接在後，原則上就不會出

現新聞之後緊接廣告的問題。此外新聞部針對報導商品類的新聞也

加強注意，提出新聞避免廣告化指引，特別是文字用語和內容及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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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的處理都做了要求，例如，報導近期大促銷之類的生活訊息，因

為這是觀眾想要知道的生活新聞，所以我們就要注意不能新聞廣告

化，也不能緊接廣告排播。這一次，我們被裁罰非常明顯就是報導

商品的新聞播出後接著播同一商品的廣告，這樣的處理真的不好，

我們真的沒有話說，但是我們不是刻意這樣排播，但既然 NCC 有疑

慮，所以以後就要避免這樣的狀況再度發生。	

	

委員意見	

n 這個法條訂定的原則就是節目與廣告要區隔，目的主要是怕廣告商

對新聞產製有任何的影響，所以剛剛提出未來在新聞的內容跟報導，

要維持客觀，而不要讓人家認為這是一個不客觀的新聞報導，而有

新聞廣告化的味道，所以除了編排順序的考慮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新

聞部不會受到特定廣告商的影響，這一點，你們已經做了檢討，我

覺得已經蠻好，但就是特別提醒，因為新聞廣告化其實重視的是背

後的影響力，新聞不應受到廣告商的影響，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處罰

條款。	

	

決議	

n 新聞部所提報新聞遭NCC核處的檢討報告，洽悉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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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觀眾申訴處理情形。(報告人:新聞部總編審沈文慈)	

【附件二】112.6.26-112.9.20		55台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
【附件三】112.6.26-112.9.20		56 台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
	

n 55台TVBS 新聞台 112.6.26-112.9.20	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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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56 台 TVBS	112.6.26-112.9.20 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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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段期間申訴內容大致兩類，均已回應處理。	

1.	記者引用臉書公開的照片，新聞播出後接獲申訴，立刻把相關人

物馬賽克處理。	

2.	申訴人要求新聞下架，但是新聞內容是根據事實報導，沒有錯誤，

因此不符合新聞下架處理原則。	

	

二、 討論事項：	

Ø NCC 來函，有關民眾反映 TVBS 頻道 112 年 2 月 14日播出《新聞大

白話》節目違反事實查證原則，NCC 函詢農業部提供蛋價資訊後，

要求將本案提送新聞倫理委員會討論。	

	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說明	

NCC 前一次來函，表示朱學恆在《新聞大白話》的節目當中提到臺灣

的蛋比美國貴的說法，是在造謠，新聞倫理委員會已討論過，經決議

認為朱學恆的說法是意見表達，並無造謠之虞。NCC這回第二次來函，

根據朱學恆的臉書同時也向農委會函詢提供蛋價的相關資訊，認為美

國的蛋比臺灣貴，與朱學恆所指稱的不符，所以又要求再將該段談話

送到新聞倫理委員會提出討論。	
 
新聞部副總詹怡宜補充說明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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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好這也是一件程序問題，也想請教各位委員的意見。本案已經經過

倫理委員會討論，也做成會議記錄。但是NCC又來函要求再次討

論，請問我們討論過的案子又要討論一次嗎？這有沒有「一事不再

理」的原則適用？	

	

委員意見	

n 對於 NCC 竟然向農委會函詢蛋價資訊一事，覺得很特別。NCC 是否

是行政部門的幕僚單位，必須代替各行政部會做各類的新聞查證？

NCC 法定的職權是否包括對農業部做這樣的服務或是新聞查證?往後，

對於民眾的申訴或是對於其他行政部會，包括經濟部、財政部、中

央銀行，NCC 是否也會執行這樣的功能職權？NCC 設立的宗旨跟職

權範圍為何？	

	

n 有三個重點提出說明，第一、有沒有一事不再理的問題？當然，在

正式的民事和刑事訴訟的法律程序，是有一事不再理的問題。不過，

新聞倫理委員會不需要有如此嚴格的程序要求，討論過的案子，如

果還是有人反應，再送到委員會加以討論，應該是沒有不妥。第二、

NCC 處理民眾申訴的時候，應該秉持什麼樣的原則，才不會讓商業

媒體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受到不必要的干擾？這是好問題。我認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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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CC 不應該把每個案子都要求提送新聞倫理委員會，因為，有一些

民眾亂寫、亂舉報的投訴，根本不值得進一步去討論。NCC 已經把

自己當成全國最大的新聞倫理委員會，收到這些投訴後，完全不過

濾照轉過來，還再要求開會。對於 NCC 照轉的觀眾反應，應該是由

我們決定，要不要召開倫理委員會討論，這樣才不會產生所謂的寒

蟬效應。第三、這次 NCC 又再度來函，我們上一次的討論已經很清

楚，這是一個意見的表達，像新聞大白話，這種嚴格講是評論性節

目，不是新聞報導，言論自由的空間應該是更寬廣的。	

	

n 是 NCC 主動要農業部提供這個蛋價資訊嗎？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是在

做一個查證嗎？NCC 是查證部嗎？如果從程序來看的話，如果節目

的來賓發言有誤，應該是由農業部主動澄清，而不是 NCC 去代為查

證才對。我覺得，這個不是倫理委員會的事情，因為我們不是做政

策辯護的平衡者，這是要走程序的問題，廣電法對於程序更正也好，

或者要平衡也好，都有相關規定。此外，我上網去看美國農業部的

蛋價資料，因為美國農業部蛋價公佈得非常透明和詳細，蛋價各州

的差異非常大，有小型蛋價、中型蛋價、大型蛋價、有 A 級蛋、B

級蛋、C 級蛋…，坦白說，這個議題應該是不必再談了，如果在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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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委員會開過之後提供資訊，又把案子重複送一遍的話，我認為兩

者都不用處理，因為我們已經討論過，這跟我們的權責沒有關係。	

	

n 我們先前已經有討論過此案，結論是這是意見表達，所以嚴格講，

沒有查證的問題。就算是有一些來賓的意見可能跟事實結構的部分

不吻合，如果按照法規，上次也提過了，利害關係人可以申請更正

報導，公權力機關如果覺得節目來賓發言有誤，若是重要的議題，

可以召開記者會澄清。此案就是公布蛋價，已經足以澄清來賓朱學

恆的評論，站在維護新聞自由的立場，這樣子做就足夠了。被評論

的機關利害關係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出澄清說明。	

	

決議	

n 評論的意見如果夾雜一些不正確的訊息，被評論的對象最正確的做

法是召開記者會，把事實根據提供給媒體，由媒體做更正澄清報導。	

	

n 新聞自由為民主社會的重要指標，新聞媒體負有監督政府的責任，

政府機關不應隨便舉發或者去告發媒體說錯話，正確的做法是召開

記者會，因為公權力機關可以公開澄清說明，提供正確資訊。此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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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朱學恆講的蛋價不對，農委會應召開記者會或者是提供公開的資

訊，這是在維護新聞自由的原則下，公權力機關對於不正確的新聞

資訊，應該有的處理態度。	

	

Ø NCC 來函有關民眾反映 TVBS 頻道 112 年 3 月 2	日播出節目《新聞大

白話》來賓用語不雅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，NCC 要求將本案提

送倫理委員會討論。	

	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說明	

觀眾對《新聞大白話》申訴的主旨是來賓在節目當中爆粗口，口出羞

辱性的惡言。來賓鄭村棋在節目中提到「日本把臺灣當屁」、「外交

部長被日本侮辱的時候嚇得像龜孫子」，因為當天節目中提到一則新

聞，稱日本媒體報導，臺灣九成的退役軍人淪為共諜，退輔會主委馮

世寬罵說「放他X的屁」，呼籲外交部應該澄清。這一則申訴的重點

認為電視台在兼顧公共利益及知的權利下，現場製播需有內控機制管

理，如果出現低俗粗鄙或令人反感的言詞，應進行適當的處置。事實

上，當天節目主持人也已經立刻在來賓發言完，表明剛剛的一段發言

是來賓個人的評論，並不代表本台的立場。另外，製作單位在訪談節

目的現場都有準備兩張圖卡，隨時提醒來賓，針對比較粗鄙字眼都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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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先拜託來賓都不要講，發言要謹慎。可是，有很多來賓在製作單位

的提醒之下，表明若是受到這些限制，會不知道該怎麼評論，不知道

該怎麼去描述，感覺有一點掣手掣腳。但我們對於節目的品質，也都

希望能夠盡量做好。	

	

委員意見	

這段節目中來賓爆粗口不雅的字並沒有上字幕，但是現場能夠消音嗎？

現場 live 型態的節目有可能 delay 五秒鐘播出以便消音嗎？這是技術

問題，因為國外電視台是可以消音或者是不上字幕。第二是無關新聞

自由，而是媒體品味的問題。就品味而言，爆粗口確屬表意人或新聞

媒體的品味問題，但如語意未涉及嚴重種族歧視或挑唆種族仇恨，而

有引發暴力相向之虞者，於歐美民主憲政國家，包括法院在内的公權

力機關是不會介入管制的。换言之，粗口不等於具有可罰性的冒犯性

或攻擊性言論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甚至認為品味問題（例如有關不倫

情色的言論）應留待閱聽大眾（言論自由市場）自行評價取捨，被冒

犯的當事人不能尋求法律救濟。所以，FCC(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)	

或法院通常不會處理品味低俗問題，除非它構成嚴重的冒犯性言論

（offensive	 language），我們不宜把它一概當成言論違法問題，而是

言論品味問題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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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部總監王偉芳回應說明	

我們現場是 live 的節目，在來賓講話完之後，主持人馬上就做了反應，

可是有時候現場來不及做反應，或者說不知如何做出合適反應的時候，

也會在廣告時間和製作人討論，請主持人在後續的節目當中做一個說

明，這是現場Live節目即時處理的方式。第二是有關消音的部分，不

是很確定技術上現場能不能做到。	

	

委員意見	

n 如果有消音和遲延播出的機制，可以防止類似這種品味的問題，這是

個別來賓說話的品味問題，不是違法的問題，所以主管機關動輒就用

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，真的言重了。來賓爆粗口，確實不宜，可

以採取三個做法，第一、爆粗口的來賓盡量不要邀請。第二、若必要

邀請他，多提醒多道德勸說，像現在製作單位做字卡，提醒來賓不要

用不雅詞句的做法就很好。第三、評估現場播出的節目是否能有一個

延緩機制，但是同時要配合製播單位做監看，一聽到這種不雅字眼，

馬上動手消音，或者是不上字幕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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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有關來賓罵粗俗的話，這個部分還是要謹慎，國外媒體真的就會延遲

三秒播出，不知道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做為參考？我不認為以後不能

邀請這位來賓來做評論，因為每位來賓都有他的專業領域，只要溝通

清楚，來賓的發言是有他的專業性。	

	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回應說明	

我們在後續的執行上會做到更嚴謹，至於消音技術，也會再跟製作資

源部討論，尋求一個能夠解決的機制。	

	

決議	

n 此案是個別來賓說話的品味問題，節目製作單位以後要加強提醒來賓

不要用粗俗的字眼。	

n 本案內容並不符合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構成要件，沒有違法的

問題。	

	

三、臨時動議：	無	


